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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8� � � � � � �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15-094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新增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高步良、程玉

春、邓建利、叶庆双、刘世福、谭永放、尹长学、燕京、王世和、李振华、李海洋、穆清超、李世勤、邱波、吴唯

历、刘洪伟、方春光、胡定学、陈辉平、田力、王洲科、刘宏、马少玫、赵永刚、白晓、齐世富、于基磊、唐行纲、

孙立群、崔成龙、徐依会、罗玉美、汤海泳、蔡景平、辛建峰、杨峰、于恒、唐跃猛、王志生、金德博、王宗磊、常

晓敏、刘青、唐立霞、潘筠、李娜、李蒙、王云芳、王雷等49名自然人（以下简称“转让方” ）持有的山东齐

鲁科力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齐鲁科力” 、“标的公司” ）99%的股权 （以下简称 “本次交

易” ），对价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以及向齐鲁科力所有股东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8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权登记手续，并办理了新增

股份限售锁定手续。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各转让方相应承诺如下：

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即2015年8月14日）起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如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股东各自所获得的股份之锁定期有其他要

求的，标的公司股东各自将自愿无条件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的要求进行股份锁定。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3日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

公司声明

1、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

真实、完整。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4、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价值或

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5、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

策。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6、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

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除非文义载明，本报告书（摘要）所采用的释义与《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一致。

本报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

五入造成的。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ZIBO�QIXIANG�TENGDA�CHEMICAL�CO.,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002408

证券简称： 齐翔腾达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胶厂南路1号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206号

注册资本： 560,649,600.00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车成聚

营业执照注册号： 370300228122121

邮政编码： 255438

联系电话： 0533-7547767

传真： 0533-7547782

公司网站： www.qxtdgf.com

经营范围：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工业叔丁醇、仲丁醚、甲基叔丁基醚、仲丁醇、甲乙酮、甲醇、三异丁基

铝、异丁烯、叔丁醇、液化石油气、氢气、重质物、无水叔丁醇、醚后碳四、丁烯、丁烷、混合丁

烷、丁二烯；抽余碳四、盐酸、回收碳四、液化回收碳四燃料气、回收重组分、松香重组分、氮

气、氧气；重质物、三（壬基代苯基）亚磷酸酯、苯乙烯化苯酚、二腈二胺甲醛缩合物、歧化松

香、歧化松香酸钾皂、复合防老剂（p-36）、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SDD-05）；收集、贮

存、利用HW11、HW13（精（蒸）馏残渣、有机树脂类废物）（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销

售脂肪酸钠皂；生产销售聚环氧氯丙烷二甲胺（PED-50）；劳动服务；销售回收渣油；生产、

销售羟基丁苯胶乳、丁苯胶乳、地毯胶乳；货物进出口、包装物销售，外供新鲜水（工业用）、

蒸汽，代收电费，钢材、建材、机电设备及配件、劳保用品销售，机电仪器维修，合成橡胶生产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2年1月4日

经营期限： 2002年01月04日至2020年09月19日

注：2014年4月18日，齐翔腾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24,000万元，根据有关规定和《淄博齐翔

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自2014年10月27日起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转换为齐翔腾达A股股份。 但因转换股份数量较小，齐翔腾达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工商

部门登载的齐翔腾达注册资本金额与实际股本数存在差异。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中，齐翔腾达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高步良等49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齐鲁科

力99%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1、经交易各方协商，高步良等49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齐鲁科力99%股权作价87,615万元，上市公

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齐鲁科力股东支付交易对价。 其中，上市公司将以现金方式向上述交

易对方支付交易作价的49.49%，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上述交易对方支付交易作价的50.51%。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所涉及股份对价的发股价格为14.30元/股。 本次发股购买资产涉及的发

股数量如下：向高步良发行3,005,452股股份，向程玉春发行2,944,807股股份，向邓建利发行3,045,

394股股份，向叶庆双发行1,434,590股股份，向刘世福发行1,434,590股股份，向谭永放发行1,285,139

股股份，向尹长学发行1,676,770股股份，向燕京发行1,147,839股股份，向王世和发行1,890,904股股

份，向李振华发行1,366,316股股份，向李海洋发行2,265,034股股份，向穆清超发行285,442股股份，向

李世勤发行655,940股股份，向邱波发行304,640股股份，向吴唯历发行623,685股股份，向刘洪伟发行

623,685股股份，向方春光发行350,035股股份，向胡定学发行332,376股股份，向陈辉平发行325,963股

股份，向田力发行310,632股股份，向王洲科发行305,421股股份，向刘宏发行305,421股股份，向马少玫

发行294,462股股份，向赵永刚发行285,442股股份，向白晓发行275,906股股份，向齐世富发行275,906

股股份，向于基磊发行257,854股股份，向唐行纲发行257,854股股份，向孙立群发行236,927股股份，向

崔成龙发行236,927股股份，向徐依会发行236,927股股份，向罗玉美发行221,996股股份，向汤海泳发行

207,473股股份，向蔡景平发行207,473股股份，向辛建峰发行207,473股股份，向杨峰发行207,473股股

份，向于恒发行207,473股股份，向唐跃猛发行207,473股股份，向王志生发行207,473股股份，向金德博

发行207,473股股份，向王宗磊发行182,222股股份，向常晓敏发行121,994股股份，向刘青发行119,042

股股份，向唐立霞发行105,801股股份，向潘筠发行92,596股股份，向李娜发行45,307股股份，向李蒙发

行45,307股股份，向王云芳发行40,986股股份，向王雷发行30,739股股份；向49名交易对方共发行股份

30,944,054股。

2、为提高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整合绩效，上市公司拟向除齐翔腾达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

的关联人之外的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以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1,900.00万元，

募集配套资金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本次为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底价为12.87元/股，实际发行数量将依据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1,900.00万元的范围内确定。 按照发行底价和募集配套资金上限计算，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将不超过17,016,317股。

二、本次发行具体方案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齐翔腾达拟向齐鲁科力股东发行股份支付

其收购对价款的50.51%部分，股份对价总计44,250.00万元；（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齐翔腾达拟向

除齐翔腾达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以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1,900.00万元，募集配套资金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齐翔腾达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定价方法及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价

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之一。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

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即16.82元/股。

2015年4月8日，上市公司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

意以上市公司2014年末的总股本560,678,080股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红股2股

（含税），并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拟派发的现金红利总额为22,427,123.20元。

2015年6月6日，上市公司公告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2015年6月3日可转债赎回及停止转

股后的总股本647,116,107股为基数， 相关分配方案调整为： 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732851股，派

0.43321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5年6月12日。 上述分配方案已于2015年6月12日实施完毕。

根据本次重组过程中相关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以及上市公司201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

格和发行数量调整如下：

P1＝（P0－D）/（1＋N）=（16.82-0.0433212）/（1＋0.1732851）=14.30元/股

其中，调整后发行价格为P1，调整前发行价格为P0，每股派息数为D，每股送股数为N。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

行价格将根据有关交易规则再次进行相应调整。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高步良等49名自然人以其持有的合计齐鲁科力99%股权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

（4）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87,615.00万元，其中交易作价

的50.51%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按照16.82元/股的发行价格， 本次拟发行26,307,942股用于购买资

产。

经上市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年6月6日上市公司公告了 《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以2015年6月3日可转债赎回及停止转股后的总股本647,116,10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送红股1.732851股，派0.43321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根据除权除息后的发股价格14.30/股计算，本次齐

翔腾达拟发行30,944,054股用于购买资产。

（5）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拟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6）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7）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高步良等49名自然人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完成股权登记并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上市公司及交易对

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8）价格调整方法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

格将根据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方案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P

0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K，增发新股或配股

价为A，每股派息为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P

1

，则：

派息：P

1

＝P

0

－D

送股或转增股本：P

1

＝P

0

/（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

1

＝（P

0

＋AK）/（1＋K）

三项同时进行：P

1

＝（P

0

－D＋AK）/（1＋K＋N）

上述发行股份的价格调整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配套募集资金

为满足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部分收购对价的资金需求，齐翔腾达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1,900.00万元。 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占交易总金额的比例为25.00%。

（1）定价基准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齐翔腾达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定价方法及发行价格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募集配套

资金的发行价格应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15.14元/股。

2015年4月8日，上市公司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

意以上市公司2014年末的总股本560,678,080股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红股2股

（含税），并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拟派发的现金红利总额为22,427,123.20元。

2015年6月6日，上市公司公告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2015年6月3日可转债赎回及停止转

股后的总股本647,116,10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732851股，派0.433212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6月12日。上述分

配方案已于2015年6月12日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相关方案，以及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对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

格和发行数量调整如下：

P

1

＝（P

0

－D）/（1＋N）=（15.14-0.0433212）/（1＋0.1732851）=12.87元/股

其中，调整后发行价格为P1，调整前发行价格为P0，每股派息数为D，每股送股数为N。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

行价格将根据有关交易规则再次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

商确定。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为除齐翔腾达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其他不

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

上述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齐翔腾达发行的股份。

（4）发行数量

本次为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底价为12.87元/股，实际发行数量将依据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1,900.00万元的范围内确定。 按照发行底价和募集配套资金上限计算，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将不超过17,016,317股。

齐翔腾达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在考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

份前提下，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按照发行底价和募集资金上限计算，将占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2.11%。

（5）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拟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6）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

本次向不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7）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交易拟向其他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自其认购的股票完成股权登记并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8）配套募集资金的用途、使用计划进度和预期收益

本次配套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款的支付，不属于“用于投资项目” 的情形。

依据齐翔腾达与齐鲁科力的股东高步良等49名自然人签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齐翔腾达将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43,365.00万元，其中不超过21,900.00万元将使用本次配套募

集的资金支付。

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盈利能力较强，依据交易对方的承诺，齐鲁科力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

的净利润将不低于7,500万元、8,700万元和9,850万元。

三、本次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数据比较

根据致同审计出具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致同审计（2015）110ZA2283号）（假设齐翔

腾达已于2014年1月1日完成本次交易， 即齐翔腾达从2014年1月1日起已持有齐鲁科力99%的股权），以

2014年12月31日作为对比基准日，齐翔腾达本次交易前后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年报数） 2014年（备考数） 增幅

总资产 654,079.32 757,572.68 15.82%

净资产 371,882.04 444,603.21 19.55%

营业收入 520,042.93 545,867.64 4.97%

净利润 31,038.80 36,399.25 17.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59 11.32%

注：基本每股收益以上市公司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股本计算，未考虑上市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

及“齐翔转债” 转股后对上市公司总股本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净利润水平、基本每股收益均有所增加。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股东信息，以2015年7月31日股权结构测算，本次交易

完成前后，齐翔腾达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配套融资完成之前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之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齐翔集团 421,145,845 55.47% 421,145,845 53.30%

车成聚 18,816,677 2.48% 18,816,677 2.38%

其他股东 319,289,164 42.05% 319,289,164 40.41%

高步良等49名自然人 - - 30,944,054 3.92%

合计 759,251,686 100.00% 790,195,740 100.00%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均完成后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之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齐翔集团 421,145,845 55.47% 421,145,845 52.17%

车成聚 18,816,677 2.48% 18,816,677 2.33%

其他股东 319,289,164 42.05% 319,289,164 39.55%

高步良等49名自然人 - - 30,944,054 3.83%

配套融资认购方 - - 17,016,317 2.11%

合计 759,251,686 100.00% 807,212,057 100.00%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5年7月31日，公司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及持股比例不会发生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1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421,145,845 55.47%

2 车成聚 18,816,677 2.48%

3 淄博安邦投资有限公司 7,919,674 1.04%

4 鑫方家投资有限公司 6,437,639 0.85%

5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宝晟好雨1号集合资金信托 6,234,368 0.82%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4,407,201 0.58%

7 魏杰 4,316,634 0.57%

8 TEMASEKFULLERTONALPHAPTELTD 3,682,575 0.49%

9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3,519,855 0.46%

1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3,349,971 0.44%

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六、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齐翔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车成聚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控股股

东仍为齐翔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车成聚，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 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股权分布仍旧具备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及配套融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

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和审批过程

1、2015年3月23日，本次交易方案已经齐鲁科力的股东会审议通过；

2、2015年3月23日， 上市公司与高步良等49名自然人签署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协议中已载明本次交易事项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协议

即生效；

3、2015年3月23日，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4、2015年4月13日，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2015年6月17日，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2015年第49次会议审核，并通过；

6、2015年7月25日，上市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

高步良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29号）。

（二）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验资、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1、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

2015年7月29日， 高步良等49名交易对方持有的齐鲁科力合计99%股权已过户至齐翔腾达名下，淄

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此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齐鲁科力领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股权交割办理完成。

2、债权债务处理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是齐鲁科力99%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问题。

3、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

书》及《证券持有人名册》，齐翔腾达已于2015年8月11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

记申请。

本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及经营范围等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

财务数据、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等）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本次重组发生变更。

四、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

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5年3月23日，上市公司与高步良等49名自然人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协议中已载明本次交易事项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协议即生

效。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已生效，交易各方正常履

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对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股份减持等方面做出了相

关承诺，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中披露。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交

易对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本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尚需向

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没有迹象表明上述后续手续存

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二）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协议或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

继续履行；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七、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1、齐翔腾达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资产已完成过户及交付、相关证券已完成发行、

登记工作，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

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和障碍。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

认为齐翔腾达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齐翔腾达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法律顾问国浩律师认为：

“齐翔腾达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现阶段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必须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具备

实施的条件；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户手续合法有效，齐翔腾达已合法取得

标的资产的所有权；交易各方约定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对于相关协议和承诺，相关责

任人并无违背协议和承诺的行为；在相关各方充分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其他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亦不

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和实质性风险。 ”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涉及的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8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5年【8】月【19】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高步良等49名自然人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完成股权登记并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上市公司及交易对

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独立财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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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8月17日收到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姚新德先生提交的《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提议及承诺函》。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本内容

基于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 为回报公司股

东，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在符合公司利润分配原则并保证公司正常经

营和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姚新德先生提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145,760,45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

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姚新德先生承诺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前述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公司董事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8月17日收到姚新德先生提交的《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函》后，立即组织5名董事（超过董事会全体成员总数二分之一以

上）对该预案进行了讨论研究，并达成一致意见：

由于业绩因素及重大投资资金需求的原因， 公司自2011年至今均未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通过电话、邮件、互动平台等多种方式向公司表达了利润

分配的诉求。

2014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1,610,798.33元，公司合并报

表口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17,906,465.12元。但由于2014年度董事会召开时，公司尚未

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工作，考虑到公司新工厂建设的需要资金压力较大，公司2014年

度未进行利润分配。

2015年4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后，获得募集资金净额486,199,491.73元，其

中增加股本16,226,694.00元，增加资本公积469,972,797.73元。 同时，根据2015年7月9

日公司披露的《201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司预计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盈利600万元—1300万元。

基于此，与会董事一致认为，公司2015年半年度具备了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的基础。 根据前述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共计派发现金股利7,288,

022.70元，以资本公积金转增291,520,908股，实施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股后公司总

股本将增加至437,281,362股。 前述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综

合考虑了公司目前经营业绩、资金需求及中小投资者的诉求，有利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

发展的经营成果， 有利于提高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该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

规、合理。

同时，与会董事均书面承诺：在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前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利润预案披露前6个月，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变动前 变动情况 变动后

持股数（股）

持股

比例

减持股数

（股）

增持股数

（股）

持股数（股）

持股

比例

秦本军 董事长；总经理 25,613,504 17.57% 25,613,504 17.57%

姚新德 董事 11,286,403 7.74% 800,000 967,478 11,453,881 7.86%

谢永富 董事；副总经理

白昱 董事；副总经理

罗华阳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周庆伟 财务总监

刘红玉 独立董事

王若晨 独立董事

杨建军 独立董事

李元元 监事会主席

刘卓娜 监事

李杰 职工监事

合计 36,899,907 25.32% 800,000 967,478 37,067,385 25.43%

注1：2015年4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增加至145,760,454股，上述持股比

例均按此计算。

注2：董事姚新德先生的增持行为系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账户操作的，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发

〔2015〕51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减持计划通知。 未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变动情

况，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姚新德先生系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筹划并向公司董事会提交《关于公司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函》，公司董事会在收到函件后的当天，立即组织董

事对该事项进行讨论，并于第二日进行了信息披露。 公司董事会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严格控制了内幕信息的传递和知情范围。

（四）前述利润分配预案中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金额不会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的余额。

（五）前述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

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公告编号：2015-067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1407�号）核准，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航

飞机”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14,810,562股，每股发行价为26.13元，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2,999,999,985.06元， 扣除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961,065,174.50元。 根据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众环验字（2015）020014号”《验资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全

部到位。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及联合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 ）于

2015�年 8�月 14日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阎良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阎良区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其中：甲方指“中航

飞机” 、乙方分别指上述四家银行、丙方指“国泰君安和中航证券” ），上述协议主要条款

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截至2015年7月27

日，募集资金专户开户情况如下：

账户名 开户行 账号

专户1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阎良航

空高技术产业基地支行

102854357025

专户2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阎

良区支行

61001705103052512562

专户3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分行

72010157400000793

专户4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456880100100119546

专户1仅用于甲方数字化装配生产线条件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专户2仅用于甲方关键重要零件加工条件建设项目、国际转包生产条件建设

项目及客户服务体系条件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专户3仅用于甲方机轮刹车

产业化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专户4仅用于甲方运八系列飞机装配

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上述专户均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方式以甲乙双方商定的存款方式确定，甲方承诺如果未来以存

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

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募集资金存单不办理任何质押。

二、在资金管理、使用过程中，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

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至少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国泰君安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朱锐、张江，中航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司

维、苗巧刚，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

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在乙方查询甲方专用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在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授权书。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超过募集

资金净额1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甲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

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

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可单方面终止本协

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用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本协议项下乙方权利义务

终止，丙方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持续至督导期结束之日。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601313� � � � � � � � � � �股票简称：江南嘉捷 编号：2015-042号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6月12日召

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2015年6月13

日披露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26号），并于2015

年7月15日披露了 《关于注销已回购部分股权激励股票公告》（公告编号：2015-033

号），确认2015年7月15日为公司回购的股权激励股票注销日。 上述公告均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了修改，并办理了工

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公司近日取得了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本次变更的登记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总股本变化情况：

1、公司原注册资本由“40,045.6571万元人民币” 变更为“40,040.6571万元人民

币” 。

2、公司原实收资本由“40,045.6571万元人民币” 变更为“40,040.6571万元人民

币” 。

二、《公司章程》修改情况：

1、原《公司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456571亿元。 修改为：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4.00406571亿元。

2、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0,045.6571万股，全部为普通股，其中

公司首次对社会公众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为5600万股。 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40,

040.6571万股，全部为普通股，其中公司首次对社会公众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为5600万

股。

特此公告。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38� � � � � � � � �证券简称：江苏神通 公告编号：2015-044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因正在筹划对公司有

影响的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江苏神通” ，股票代码“002438” ）于2015年5月25日开市起停牌。经公司进一步了解并

确认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公司于2015年6月8日发布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6）， 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8日开市

时起继续停牌。

2015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并发布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9）， 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年6月15日、2015年6月23日、

2015年6月30日公司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0、

2015-031、2015-032），2015年7月7日公司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33），2015年7月14、2015年7月21日、7月28日、8月4日、8月11日公司

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5、2015-037、2015-041、

2015-042、2015-043）。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及

时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至少每五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

公告后复牌。

公司筹划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8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

示性公告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

[2013]第13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

法》的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我公司决定自2015年8月

17日起，以中基协AMAC行业指数为计算依据，对旗下基金持有的中国远洋（股票代

码：601919）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行协商， 自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

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

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8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

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2008]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

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自2008年9月16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没

有市价，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0.25%以

上的，采用“指数收益法” 确定公允价值。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自2015年8月17日起，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

的“阳普医疗”（股票代码：300030）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待该

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8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长期停牌股票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

监会发 [2008]第38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

参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

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 第13号)的有关规定，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2015年8月17日起对本公司旗下

基金所持有的下列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并采用中基协AMAC行业

指数作为计算依据，包括” 中海发展”（股票代码600026）、” 中远航运”（股票代码

600428）。

在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恢复按市场价格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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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3月18日，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宁夏阳光硅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夏阳光” ）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石嘴山市

中级法院” ）的《民事裁定书》（【2013】石破字第 1-7� 号），石嘴山市中级法院于2013年3月18

日作出裁定，宣告宁夏阳光破产；2013年8月30日，本公司收到了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的拍卖

成交确认书，江阴建禾钢品有限公司成功竞得宁夏阳光的整体破产资产；2014年4月8日，公司公

告了《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2014年9月22日，公司公告了《江苏阳光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进展公告》。（详见本公司2013年3月

20日、2013年9月3日、2014年4月9日和2014年9月23日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根据石嘴山市中级法院裁定的宁夏阳光管理人制作的《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二次

分配计划》，公司按二次分配计划将收回8,287,149元。 公司于近日收到宁夏阳光管理人支付的破

产债权分配金额8,287,149元。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宁夏阳光相关破产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市场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